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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生活与法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4日

（2017）浙0481民初3562号
梅思欣：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和心饲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梅月忠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356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8629号

顾燕飞：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微融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你归还借款18000元
及利息1740元（暂计）。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
于2018 年3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5285号

黄国东：原告夏兴彪与被告黄国东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
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4978号

徐 成 良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3197312311815）、杭州濠诺进出口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68290121-9)、浙江慕迪家具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55479575-7)：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和泰兴化纤有限公司诉被告张银虎、杭州濠诺进出
口有限公司、浙江诺亚纺织有限公司、金伟军、徐成
良、赵玉祺、浙江慕迪家具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初4978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杭州濠诺进出口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和
泰兴化纤有限公司 975792.49 元，并支付利息（以
975792.4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原告浙江和泰兴化纤有限公司
就上述款项向被告杭州濠诺进出口有限公司不能追
偿的部分，由被告张银虎、浙江诺亚纺织有限公司、
金伟军、徐成良、赵玉祺、浙江慕迪家具有限公司各
承担七分之一；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
费13558元，由七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893号

王 勋 民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522197012074319）：本院受理原告朱龙梅诉被
告王勋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一、
被告立即归还借款155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按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2月1日计至判
决确定支付日）；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乌镇法庭第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451号

郑伟（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8410307117）：
本院受理原告高峰诉被告郑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3民初845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郑伟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高峰借款
91000元，支付逾期利息（以91000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24%，自2017年7月3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及律
师费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2291元，减半收取1145.5元，财产保
全费1020元，合计2165.5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817号

田兰珍：本院受理原告李忠与被告田兰珍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4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733号

绍兴柯桥泛逊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
州春跃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柯桥泛逊进出口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273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缴纳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731号

叶君：本院受理原告施春跃与被告叶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273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
纳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783号

沈彦丰：本院受理原告娄俊杰与被告沈彦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378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4013号

潘林方、倪丽华、潘德杰、卢小琴：本院受理的原
告施勇根与被告潘林方、倪丽华、潘德杰、卢小琴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40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044号

邵利良：本院受理原告沈利强与被告邵利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 和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手 册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本案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1867号

陆忠华、杨林林：本院受理的原告苏宏兵与被告
陆忠华、杨林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
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186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1426号

沈建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建新与被告沈建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2213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凤林服装整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锦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
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349号

陈丽萍：本院受理原告王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张浩泉

企业提问：
律师您好！我们是一家整形医院，今

年十月，一位患者在我院做了隆鼻手术，按

照一般经验处理，我院未安排该患者住院，

也没有另行叮嘱注意事项。该患者在回家

后，因为感冒影响鼻腔内伤口，导致缝合线

处感染。为避免患者的感染面积继续扩

大，我院在拆线两天后将已经植入患者鼻

子内的假体取出，并退还全部手术费用，同

时免费帮患者消炎。请问，患者整形失败

后我院的处理方式正确吗，后续还需要做

哪些工作，可能会涉及到哪些责任？

律企联陆大海律师答：
首先，根据《医疗事故条例》的相关规

定，患者可以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该

赔偿责任不局限于退还手术费用。

其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54 条的

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

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如果医院没有尽到

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过错，患者可以要求

医院承担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

定，如果医院存在过错导致患者受到损害，患

者可以主张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

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

为了明确医患双方的责任范围，以便

在未来有可能产生的纠纷中保护各自的

合法权益，建议医患双方开始收集以下证

据材料：先行封存《病历》，同时应该准备

一份《住院病历》备查，住院病历可复印的

部分一般包括住院志、出院小结、诊断证

明、医疗检查结果报告单（CT、X 光、

MRI、检验结果报告单）、医嘱单、护理记

录单、手术记录、术中麻醉记录等；核对

在医院住院期间，患者是否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患者和医疗机构共同持封存的

《住院病历》，向当地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

鉴定，或者向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中心申

请医疗过错鉴定、医疗损害鉴定和因果关

系鉴定（过错参与度鉴定）。

企业在法律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

直接登录律企联法律服务平台（www.

lvqilian.com）进行免费咨询，平台将安排

相关领域的专业律师，在 24 小时内在线

回复法律意见。

店内女装频失窃
盗贼竟是大男人
很多衣服到手后
他嫌不好看又丢了

通讯员 吴建波

连续盗窃婚纱、旗袍，就因为觉得好

看。近日，男子满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

江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7月下旬，在江山某工地打工的

满某某，骑着自行车途经一婚庆店门口

时，被店内的婚纱吸引。满某某进店后，

见四下无人，便溜进该店储物间，随手盗

得一件白色婚纱和一件红色婚纱，随后

逃离现场。满某某事后觉得红色婚纱太

鲜艳，便将其扔弃。

今年8月，尝到盗窃甜头的满某某再

次萌生盗窃念头，他来到江山市区某婚

俗馆门口，见该店无人看管，便偷偷进入

店内，盗取了四件旗袍后转身溜走。回

去的路上，满某某觉得其中两件旗袍不

好看，又随手扔进了垃圾桶。5天后，满

某某再次来到该婚俗馆，以同样方式盗

走三件旗袍。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今年9

月，满某某再次盗窃时便没那么幸运了，

他在某美容院行窃时，被店内监控录下，

很快被公安机关抓获。据悉，今年7月下

旬至9月，满某某共实施了8次盗窃，涉

案金额达到1.6万元。

通讯员 西检

快递小哥上楼送快递的空隙，自己停

在楼下的电动三轮车“消失”了。是谁顺

走了三轮车？警方找到嫌疑人后，快递小

哥大跌眼镜。

7月8日上午9点半左右，快递员小

陶跟往常一样，在杭州三墩某小区送快

递。他把装有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好后，

拿着快递就上楼送货了。没想到大约5

分钟后下来，电动三轮车竟然不见了，只

剩一堆快递放在地上。小陶清点了下，发

现还少了两个包裹、一个零钱包和一个便

携式打印机。

小陶找到小区物业公司帮忙查看了

小区门口的监控，发现在他上楼送快递的

时候，一个小伙子将他的车骑走了。小陶

随即报了警。

这辆电动三轮车是小陶7月2日以

3650 元的价格新买的，这么快就被偷

了，小陶很是郁闷。当天下午，小陶就

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说电动三轮车找到

了，偷车的人也抓到了。原来，偷车的

是快递员小邹，他和小陶并不是一家快

递公司的，但平时送快递时，他们也碰

到过。

小邹说，最近他的快递车坏了，因为

平时看到很多同行在固定时间送快递时，

经常不拔车钥匙，他就想趁机偷一辆电动

车自己用。

当天上午，小邹便早早蹲守在事发小

区内，没多久，小陶骑着电动三轮车来送

快递了，小陶停了车，拿了包裹就上楼了，

并没有拔车钥匙。于是，小邹迅速将车上

的包裹移到地上，然后骑上三轮车回到了

他自己的住处。等他吃过饭，检查车的时

候，才发现车座下还有两个包裹、一个零

钱包和一个便携式打印机。他拆开包裹，

将其中一个包裹里的东西留下，其余的都

扔进了河里。

落网后，小邹对盗窃电动三轮车及车

上包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鉴定，他盗窃

的财物总价值达4800余元，已涉嫌盗窃

罪。11月14日，西湖区检察院以涉嫌盗

窃罪对小邹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盗窃

罪判处小邹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

罚金1000元。

民警提醒，快递员在送快递时，不能

因为赶时间或贪图方便，就不给临时停靠

的汽车、电动车上锁，这样会给窃贼大开

方便之门。

患者整形失败，责任由谁承担？
律企联律师：建议医患双方收集相应证据

上楼送个快递，停在楼下的电动车就没了
“顺手牵羊”的竟然还是个同行


